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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現行聘僱人員之工作權益，已有以下較勞工更為周全之保障措施： 

(一)慰勞假日數已高於勞工之特別休假日數，婚假日數則與勞工同：自 97 年 1 月 1 日起年度

慰勞假最高日數，由 14 日加至 30 日，其日數累計方式及初聘僱人員慰勞假之核給，比

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7 條規定辦理，已優於勞基法第 38 條特別休假之規定；婚假日數

由 7 日加至 8 日，已與勞工婚假給假日數相同。 

(二)得享國內休假旅遊補助：全年補助總額最高新台幣 1 萬 6 千元；可依其月支（或日支）

報酬金額比照計發年終工作獎金。 

(三)由政府負擔之離職儲金提撥比率已提高至與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之雇主提撥率一致：為

配合勞工退休金條例之施行，自 94 年 7 月 1 日起將離職儲金提撥比率由 7%提高為 12%

，公、自提各半，其公提部分之提撥率，已與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之雇主提撥率一致。 

三、考試院刻正審慎研議聘用人員人事條例草案，未來完成立法後，對聘僱人員之權益保障將更臻

周全： 

(一)查銓敘部於 101 年 1 月 31 日函送考試院審查之聘用人員人事條例草案第 3 條第 2 項規定

，聘用人員自聘用之日起，與國家發生公法上契約關係，不適用勞基法之規定，揆其規

定要旨，係因聘用人員為行政機關執行職務，與國家發生公法上之關係，有別於勞工與

雇主約定勞雇關係之私法性質勞動契約，爰明定聘用人員不適用勞基法。 

(二)又上開聘用人員人事條例草案已就聘用人員聘用程序、薪給、考核、保險、離職儲金等

事項，訂定完備之規定，並已規劃聘用人員得準用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俟完成

立法程序施行後，對聘僱人員之權益保障將更臻周全。 

（三十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時下許多電話詐騙與不當簡訊皆來

自第二類電信業者線路，主管單位之 NCC 應研擬有效改善方

案，藉以遏止不當情事屢次發生，俾維人民財產權保障」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24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537） 

楊委員所提「時下許多電話詐騙與不當簡訊皆來自第二類電信業者線路，主管單位之 NCC 應

研擬有效改善方案，藉以遏止不當情事屢次發生，俾維人民財產權保障」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查復如下： 

一、通傳會為協助治安機關辦理犯罪偵查及降低電信網路淪為詐騙工具之可能性，已訂定相關電信

法規，有關第二類電信業者應遵循者臚列如下： 

(一)依電信法第 7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訊紀錄實施辦法」

及「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實施辦法」，要求電信事業應配

合治安機關調閱通信紀錄與電信使用者資料，以利犯罪案件之偵查。 



 

 
366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39 期 院會紀錄 

(二)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 27 條及第 27 之 1 條明定，經營者對通信紀錄應依規定期限

進行保存，對其用戶資料應核對（雙證查核）、登錄及保存，有關機關依法查詢時，應

提供之。 

(三)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 28 條之 1 第 1、2 項分別規定，語音單純轉售服務經營者及

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應於傳送話務時，線上即時發送該通信之原始發信用戶號碼或向市

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租用之市內網路業務用戶號碼至受信端網路，並確保正確送達至受信

端網路。另同條第 4 項規定，語音單純轉售服務經營者或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不得接收

或轉接未取得經營許可業者之話務。 

(四)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 4 條、第 7 條、第 8 條及第 13 條規定，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令規定應設置通訊監察設備之經營者，於新申請之事業計畫書、審驗申請書、新增或擴

充通訊系統變更申請書中，須檢附通訊監察執行機關同意之通訊監察系統功能之建置計

畫或經其協商確定建置通訊監察系統或設備之證明文件。 

二、通傳會於 95 年 12 月 26 日邀集相關部會召開跨部會防制詐騙電話平臺會議，就犯罪模式所涉

民眾個人資料、電信網路、金融、詐騙集團、被害人等 5 大環節，請相關部會加強督導所屬

單位落實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加強宣導防制詐騙手法、落實追蹤與防制詐騙集團金融帳戶及

加強兩岸合作打擊詐騙集團等提案，以期有效遏止詐騙電話;另於 95 年 7 月 14 日與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成立「防制電信詐欺技術諮詢小組」，截至 101 年 3 月底，共召開 41 次會議

，會中針對相關防制詐騙電話作為進行研議，並將可行之防制作為，責成第一類及第二類電

信事業落實辦理。 

三、通傳會於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 15 條已明確要求第二類電信事業於其營業規章中應訂定

公平合理之服務條件，包括因電信機線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

能傳遞而造成損害時之處理方式，以及對用戶申訴之處理及其他與使用者權益有關之項目，

且第二類電信事業與用戶訂定之服務契約，應包含營業規章各款事項，且不得違反電信法令

。如有違反，致損害消費者權益，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改正。 

四、經查 貴委員所檢送之「付費語音電話代碼」係由行動電話業者所提供，非屬第二類電信事業

之範疇。依據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69 條之 1 規定：「經營者以其自行編列之簡碼

或經主管機關核配之電信號碼提供用戶撥接下載影視、圖像、音訊、數據或簡訊者，應於提

供服務前先向用戶說明計費方式並經用戶同意，始得開始計費。經營者與其他機關（構）合

作提供前項服務者，應就其合作對象、合作方式及使用之簡碼或電信號碼，於提供服務前七

日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經營者於提供第一項服務之日起，應就其向用戶說

明之計費方式每日進行測試並保存紀錄一個月供主管機關不定期查核，必要時，主管機關得

命經營者提供服務之電信終端設備並配合測試。經營者之服務內容與經主管機關備查事項不

符者，應依主管機關之書面通知停止該項服務之提供。」因此，對於收費資訊揭露、不當話

務依主管機關之書面通知停止該項服務已有規管。至於利用手機直撥 558168、551216 等簡碼

後，因高額電話費率所產生問題，已由通傳會通知行動通信業者檢討修正，如有不當應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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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其服務。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李委員俊俋就媒體報導，中國大陸福建省政府疑似

在省長蘇樹林訪台期間，以金錢對價關係，購買臺灣媒體，置

入新聞報導，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法規事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32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619） 

有關李俊俋委員質詢，針對媒體報導，中國大陸福建省政府疑似在省長蘇樹林訪台期間，以

金錢對價關係，購買臺灣媒體，置入新聞報導，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法規事，敬答復如次

： 

一、依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規定禁止政府機關從事置入性行銷，本院參據該條增訂之立法意旨，於

100 年 12 月 28 日修正「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管理辦法」（簡稱大

陸廣告管理辦法）第 6 條及第 7 條，明訂不得在臺灣刊登的大陸廣告，也不可以進行「置入

性行銷」。大陸各地方政府來臺參訪，如安排與臺灣媒體以有對價關係，透過「新聞」進行

置入性行銷，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者，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

條例）第 89 條規定，對相關媒體將處以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二、大陸廣告管理辦法於 100 年 12 月 28 日修正後，本院大陸委員會並透過法令說明會呼籲媒體應

強化自律。同時，由於大陸廣告之管理，依廣告類型分屬各主管機關權責，為利資訊整合，

於陸委會網站「便民專區」建置「大陸廣告規範資訊平台」，提供法令規範，並聯結主管機

關網頁及建置聯繫窗口，以利外界查詢及遵行。 

三、有關網路媒體媒體報導關於「大陸福建省省長蘇樹林來臺期間，大陸地方政府以金錢對價關係

購買媒體採訪或報導，進行置入性行銷」等情，陸委會已於 3 月 30 日將相關報導資訊函送相

關主管機關依法查證處理，並發布新聞稿再次強調，「對於媒體違法從事置入性行銷，政府

必定依法處理」，同時呼籲媒體應強化自律，避免違法置入性行銷，侵害民眾對媒體的信賴

及新聞的獨立自主性。本案主管機關經濟部已於 4 月 9 日啟動行政調查程序，函請媒體業者

說明。另，本院大陸委員會針對該案，亦已於 101 年 4 月 5 月、9 日及 24 日召開三次會議，

協助主管機關進行查處。 

四、101 年 4 月 23 日，本院陸委會、內政部等相關部會並在大院第 8 屆第 1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17

次全體委員會，就「政府對中國大陸各機關團體在台從事廣告活動之管理規範與執行裁罰情

形」進行專案報告。依據該次會議決議：「就福建省長蘇樹林來臺參訪，涉及從事置入性行

銷乙事，請陸委會及相關機關於二周內針對該案提出調查報告，若涉及不法，應於一個月提

出懲處。」本案已交由主管機關經濟部調查審認，將依大院決議儘速提供調查報告，若涉及

不法，並請主管機關依法裁處。 


